附件：

吉林农业大学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一、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学校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按照省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部署安排，研究制定学校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和各环节的实施办法。

（二）主持、安排教育实践活动的日常工作，负责贯彻落实领导小组关于教育实践活动的指示和决定，具体组织和协调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三）筹备领导小组会议和有关工作会议，起草下发文件、材料，及时反映动态，交流经验。

（四）掌握活动开展情况，总结典型经验，研究发现的问题，向领导小组报告情况并提出建议。

（五）负责与省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和协调。

（六）负责与省委督导组的沟通协调，及时向督导组反馈学校教育实践活动部署和措施的落实情况，为督导组开展工作提供服务。

（七）负责活动的宣传报道、舆论引导、典型宣传工作，加强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的协调指导。 

（八）负责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开展调研等活动。 

（九）负责学校教育实践活动情况综合，材料建档，总结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推进长效机制建设。
（十）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工作组主要职责
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四个工作组：综合组、联络组、宣传组、督导组。

（一）综合组主要职责
1.负责起草全校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负责全校教育实践活动各环节内容安排和组织实施；负责动员讲话、汇报材料、总结报告等撰写工作；做好相关文件材料的印发工作。
2.负责与省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督导组工作协调，落实上级部署和具体要求，传达指示和意见，负责报送有关材料。

3.协调落实二级党组织和处级单位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协调部署院（处）级领导班子召开民主生活会，部署基层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4.协助省委督导组做好征求意见及意见整理工作；负责协调校领导深入基层单位征求意见。
5.负责协调召开学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专项报告的报送工作。负责学校领导班子整改方案的制定；负责学校领导班子教育实践活动的民主评议工作。
6.负责全校性大会、领导小组会议、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的组织筹备和记录整理。 

7. 负责教育实践活动有关数据、资料的统计工作；负责校内教育实践活动文件资料的归档工作。
8.完成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联络组主要职责
1.负责教育实践活动期间有关接待工作；负责省第十一督导组的接待及服务工作。

2.负责全校性大会、领导小组会议及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的组织和服务工作。

3.负责来信来访的接待、登记工作，经领导小组组长阅批后,根据内容及时转交有关部门处理。

4.负责落实校领导到联系点开展相关活动。

5.负责协调学校领导班子召开各类征求意见的座谈会，并负责会议的记录及整理。
6.负责协调学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相关工作。

7.协调学校领导班子整改方案的制定与落实。

8.完成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宣传组主要职责

1.制定教育实践活动宣传工作计划、方案。

2.负责与上级新闻媒体联络，报送重要新闻选题，组织协调重要会议、重要活动的报道工作。

3.负责学校教育实践活动专题网站的建设和管理；利用校报、专栏、视频、广播、互联网等宣传阵地，营造舆论氛围。

4.负责学习教育环节的内容安排；负责邀请领导、专家作辅导报告。

5.抓好校院两级理论中心组及处级以上党员干部的集中学习，组织好干部自学，收集、提供学习辅导材料。
6.组织开展学习专题大讨论、征文评选等活动。
7.负责宣传报导学校和基层单位教育实践活动的进展情况、成功做法和典型经验；收集归纳总结各类经验材料。
8.完成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督导组主要职责

1.制定督导工作方案和工作手册。

2.负责对二级基层党组织教育实践活动进行督促检查、工作联络；参加被督导单位的重要会议和重要活动。

3.审阅被督导单位的实施方案；收取相关材料、梳理师生意见建议等。

4.了解被督导单位教育实践活动的做法和经验，发现先进典型，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发现和分析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注意运用反面典型警示教育党员干部。
5.了解掌握和检查被督导单位教育实践活动的进展情况，及时准确向学校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
6.负责督促指导并全程参加被督导单位的专题民主生活会。重点对撰写对照检查材料、谈心交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定整改落实方案等工作严格审核把关。
7.负责对被督导单位整改落实情况的满意度和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情况的满意度进行民主测评。

8.完成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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